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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政办发〔2019〕23 号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

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

关委、办、局：

按照国家、省的统一部署，根据《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工作实施意见》（曲

政办发〔2018〕147 号）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全市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（以下简称城乡居民

“两险”）交由税务部门征收。为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“两险”交由

税务部门征收工作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缴模式不变

曲靖市城乡居民“两险”交由税务部门征收后，现阶段仍维

持原有征缴模式，由银行、社区、村组、学校等单位代收渠道不

变。同时，税务部门要积极探索，进一步拓展缴费方式，逐步为

缴费人提供“实体、网上、掌上、自助”等多元化缴费渠道，不断

提升服务水平，不断增强缴费人改革获得感，实现社会保险资金

安全和可持续增长。

二、经费渠道不变

城乡居民“两险”涉及群体多，覆盖面广，征缴难度较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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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征缴工作顺利进行，费款应收尽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曲

靖经开区要继续将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

确保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征缴工作经费来源渠道不变；

各村（社区）征缴工作人员或协办员工资（补助）继续由原支付

单位保障到位。不因征管职责划转而影响有关人员工资（补助）

水平或经费保障。

三、强化责任落实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曲靖经开区要确保各乡（镇、街道）社会

保障服务中心、各村（社区）原有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的专

职或兼职人员基本稳定。原有乡（镇、街道）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
工作人员、各村（社区）协办员的行政管理关系不变，在履行原

有社保经办工作职责的基础上，还要在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业务

上接受税务部门的业务管理和指导。

四、强化协作配合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税务部门要会同人社部门，尽快摸清各乡

（镇、街道）社会保障服务中心、各村（社区）现有城乡居民“两

险”征缴工作人员或协办员底数，建立联系人清册，负责做好在费

款征缴环节与各方的统筹协调工作，并做好基层征缴人员的培训

工作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乡（镇、

街道）要加强与税务部门的协作配合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在征

缴任务落实、收入对账、权益记录等各个环节做到无缝对接，确

保工作不断、秩序不乱，队伍不散、干劲不减，坚决杜绝因划转

工作而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保权益受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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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组织领导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曲靖经开区管委会要加强对城乡

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措施办法，加强督促检查和

考核奖惩，确保本地区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应保尽保、应收尽收。

各级税务部门要做好与人社部门的工作对接，加强对缴费政策的

宣传培训，尽快完善“两费”征缴系统，提供多方式缴费服务，

并加强对缴费资金的安全管理，确保“两险”征缴工作顺利高效

开展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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